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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《关于开展联合整治“保健” 

市场乱象百日行动“回头看”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的通知 

 

各分支机构、会员单位： 

近些年营养保健行业虚假宣传、违法广告、违规生产销售、制

假售假、传销等负面事件频发且屡禁不止，对我国营养保健行业造成

较大影响；尤其是去年爆出的一系列知名企业的负面新闻，如“过期

蜂蜜门”、“权健事件”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，更是给营养保健行

业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

2019年 1 月 7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 13 部门联合发布了《关

于开展联合整治“保健”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的通知》并于 1 月 8日召

开了 “联合部署整治‘保健’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电视电话会议”。 

2019 年 8 月 27 日，联合整治“保健”市场乱象百日行动联

合工作组发布《关于开展联合整治“保健”市场乱象百日行动“回

头看”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通知,见附近），宣布从 9 月份起组

织开展“百日行动”“回头看”工作。为贯彻落实该文件精神，现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思想上高度重视，认真学习领会通知精神，提高思想认识，

增强社会责任感。 

二、协会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规范作用，积极维护行业及市场

秩序，督促行业内从业人员守法合规生产、经营，要将加强各分支机

构、会员单位的监督作为长期工作来抓。 



三、分支机构负责人要有责任担当，发挥自律规范的作用，督

促引导会员企业守法生产、经营，发现问题及时向协会汇报。 

四、协会将派出工作人员实地走访各分支机构、各会员单位，

了解整改情况，各单位要积极主动配合“回头看”工作，不得敷衍应

付，可就相关工作提出建议，由协会统一整理报送上级监管部门。 

五、建议各单位将“百日行动”纳入日常工作，定期进行自省

自查自纠，并对自省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和治理，逐级落实责

任。 

六、各单位要主动配合政府监管部门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，共

同净化“保健”市场环境，维护“保健”市场良好秩序；要树立诚信

自律、规范经营的意识和习惯，不断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优

质的服务，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广东省营养健康产业协会 

2019 年 8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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